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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铜官区2025年优化生育政策服务
项目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办社区卫健办、计生协会: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优化生育政策服务项目管理工作规范的通知》精神，按照《安徽省2025年优化生育政策服务项目资金实施方案》及《关于印发铜陵市2025年优化生育政策服务项目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现将《铜官区优化生育政策服务项目资金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镇办社区遵照执行。


铜官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铜官区计划生育协会
                       2025年7月11日
— 1 —


铜官区2025年优化生育政策服务项目资金
实施方案

一、项目目标
（一）针对育龄人群开展宣传和咨询服务，提高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知晓率，新型婚育文化蔚然成风，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逐步形成。
（二）针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面临的突出困难，推动落实好联系人制度，“暖心行动”等帮扶保障措施，向计划生育特殊开展全方位扶助关怀。
二、项目范围和内容
（一）项目范围
优化生育政策服务项目覆盖全区范围，受益人群为育龄人群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二）项目内容
1、生育政策宣传咨询服务。开展生育政策阵地宣传和广场主题宣传。通过新闻宣传、文艺宣传、举办基层宣讲、成就展览、主题宣传日（月）、知识及技能竞赛等活动，重点宣传生育政策及产假、育儿假、托育服务、生育津贴等生育支持措施；对新出生人口家庭及育龄群众家庭开展入户访视及全员信息采集，发放宣传品，传播优化生育的政策和理念，提供优生优育服务；对镇（社区、办）、村（居）计生专干、计生协会工作人员或家庭健康指导员培训，开展生殖健康指导、婚育理念指导、生殖健康促进、优生优育指导、预防接种、伤害预防、常见病防控与急救技能指导等。
2、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服务。深入开展“暖心行动”，落实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联系人制度，组织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服务对象在暖心家园等服务阵地开展集体庆生、交流联谊、文体活动、健康咨询等扶助关怀服务活动。
三、组织实施
（一）项目组织
区卫健委负责项目的全面指导，区计生协具体负责项目实施工作的组织、协调。
（二）项目实施
区卫健委、计生协、镇办社区结合本区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按照《安徽省优化生育政策服务项目管理工作指南》,做好项目质量管控，推动项目有序实施。
（三）资金管理
镇、办、社区要严格落实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资金管理办法，加强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挤占，年度项目任务和资金执行于当年完成。
四、本年经费保障
（一）生育政策宣传咨询服务
1、宣传。围绕生育政策开展阵地宣传和广场主题等宣传。区卫健委开展不少于2次，带动所在镇办社区开展宣传。经费共2万元。（责任单位：区卫健委、区计生协、镇办社区）
2、访视。对新出生人口家庭、育龄群众家庭开展访视及信息采集，发放宣传品，传播优化生育的政策和理念，提供优生优育服务等。按每年不少于2次，10元／户开展。经费共3.62万元。（责任单位：镇办社区）
3、培训。对镇办社区、村（居）计生专干、计生协会工作人员或家庭健康指导员开展培训，按镇办社区、村（居）2人、村（居）1人，每年1次，且不少于1.5天，人均费用120元／天开展。经费共1.37万元。（责任单位：区卫健委、区计生协、镇办社区）
（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服务情况
1、走访慰问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按每年至少走访4次，每次走访服务慰问费130元。经费共79.35万元，用于购买慰问品和宣传品等。（责任单位：镇办社区）
2、开展扶助关怀服务活动。每年不少于4次，0.8万元／次开展活动。经费共3.2万元，用于布置场地、咨询授课及其他活动所需支出。（责任单位：区卫健委、区计生协、镇办社区）
五、项目执行时间
2025年1月﹣2025年12月。
六、项目预期绩效
（一）育龄人群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知晓率达到80％以上。测算公式：育龄人群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知晓率＝知晓生育政策及产假、育儿假、生育津贴等生育支持措施的育龄人群数／常住育龄人群总数×100%。
（二）日常访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重点人员每年不少于4次，服务覆盖率达到95％以上。
测算公式：日常访视覆盖率＝日常访视特殊家庭重点人员数／特殊家庭重点人员总数×100%。
相关数据主要通过抽样调查和“计划生育家庭扶助保障系统”有关特殊家庭成员个人档案信息汇总获取。 
七、项目监督和评估
各镇办社区高度重视优化生育政策服务项目，加强项目监督管理和绩效考评，充分发挥资金效益。项目完成后，区卫健委按照中央和省级预算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相关要求开展项目绩效自评。市、区两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将定期和不定期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考评，考评结果与下一周期项目资金安排挂钩。

附件：1.优化生育政策服务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镇办社区走访慰问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资金表


附件1
优化生育政策服务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转移支付
（项目）名称
	优化生育政策服务项目资金

	实施单位
	铜官区卫健委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针对育龄人群开展宣传和咨询服务，提高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知晓率，新型婚育文化蔚然成风，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逐步形成。
目标2：针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面临的突出困难，推动落实好联系人制度、"暖心行动"等帮扶保障措施，开展全方位扶助关怀。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开展优化生育政策宣传次数
	2
	
	5
	
	

	
	
	
	对育龄群众或新生儿家庭
访视人次数
	
	
	5
	
	

	
	
	
	计生专干或家庭健康指导员培训人数
	
	
	4
	
	

	
	
	
	计生专干或家庭健康指导员培训时长
	1.5
	
	4
	
	

	
	
	
	日常访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重点
人员每年不少于4次，服务覆盖率
	≥95%
	
	8
	
	

	
	
	
	开展扶助关怀服务活动次数
	4
	
	5
	
	

	
	
	质量
指标
	宣传活动县（区）覆盖率
	≥95%
	
	5
	
	

	
	
	
	符合条件的育龄群众或
新生儿家庭访视覆盖
	≥95%
	
	5
	
	

	
	
	时效指标
	优化生育政策服务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
	
	6
	
	

	
	
	成本
指标
	开展优化生育政策宣传费用标准
	1万元/次
	
	4
	
	

	
	
	
	育龄群众或新生儿家庭访视
费用标准
	10元/人/次
	
	4
	
	

	
	
	
	计生专干或家庭健康指导员
培训标准
	120元/人/天
	
	4
	
	

	
	
	
	走访慰问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130元/人/次
	
	4
	
	

	
	
	
	助关怀服务活动费用标准
	8000元/次
	
	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生育友好环境
	逐步形成
	
	5
	
	

	
	
	
	有龄人群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
措施知晓率
	≥80%
	
	8
	
	

	
	
	满意度
指标
	育龄人群对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满意度
	≥90%
	
	5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满意度
	≥90%
	
	5
	
	

	总分
	
	100
	
	



附件2
镇办社区走访慰问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资金表

	单位
	2025走访慰问人数
	金额
（520元/人/年）
	补2024
慰问人数
	金额
（400元/人/年）
	合计（元）

	人民社区
	143
	74360
	50
	20000
	94360

	天井湖社区
	102
	53040
	36
	14400
	67440

	鹞山社区
	165
	85800
	48
	19200
	105000

	金口岭社区
	135
	70200
	43
	17200
	87400

	铜官山社区
	163
	84760
	52
	20800
	105560

	幸福社区
	139
	72280
	44
	17600
	89880

	官塘社区
	83
	43160
	30
	12000
	55160

	横港办事处
	204
	106080
	64
	25600
	131680

	狮子山办事处
	60
	31200
	18
	7200
	38400

	西湖镇
	102
	53040
	22
	8800
	61840

	东郊办
	103
	53560
	38
	15200
	68760

	新城办
	127
	66040
	32
	12800
	78840

	合计
	1526
	793520
	477
	190800
	984320



